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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函

盐城新滩水务有限公司：
根据已收到的盐城新滩水务有限公司2024年度化验药剂、聚合氯化铝采购项目的询价采购文件，我单位经研究上述各项条款等有关文件后，我方同意接受上述文件的全部内容和条件。
1、我方愿意以总价人民币       的价格按要求承担本项目询价采购文件中所有服务内容。
2、我方保证 10 日历天内完成本项目。
3、我方派出的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　　　
4、一旦我方中标，服务质量符合询价采购文件及现行相关文件规定。如果违约，贵方有权终止我方中标并选择其它服务单位。
5、你方的询价采购文件和报价文件将成为约束双方的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投标人（法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报价清单
	收件单位：盐城新滩水务有限公司
	报价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盐城新滩水务有限公司2024年度化验药剂、聚合氯化铝采购
	报价人：

	联系电话:0515-80858018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盐城市黄海新区
	办公地址：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计
	备注

	1
	吸球
	国标
	个
	10
	
	
	

	2
	搅拌子
	HACH CL17
	个
	1
	
	
	

	3
	废液桶
	10L
	个
	10
	
	
	

	4
	CL17余氯在线仪器试剂包
	HACH
	套
	10
	
	
	

	5
	在线COD药剂
	普化
	套
	10
	
	
	

	6
	余氯试剂包
	HACH
	包
	6
	
	
	

	7
	氮气
	国标
	瓶
	1
	
	
	

	8
	小导管
	国标
	袋
	100
	
	
	

	9
	一次性手套
	柯沃中号
	盒
	20
	
	
	

	10
	浊度校准液
	1720E
	瓶
	6
	
	
	

	11
	三卤甲烷混标
	坛墨
	瓶
	9
	
	
	

	12
	氨标液
	100ug/ml
	瓶
	9
	
	
	

	13
	纳氏标液
	100ml国药
	瓶
	2
	
	
	

	14
	试管
	18*18
	把
	50
	
	
	

	15
	酚酞指示液
	国药
	瓶
	1
	
	
	

	16
	氟化钾
	国药
	瓶
	2
	
	
	

	17
	氢氧化钠
	国药
	瓶
	2
	
	
	

	18
	CL17余氯在线仪器管件包
	HACH
	套
	1
	
	
	

	19
	聚合氯化铝
	符合GB15892-2020标准

	吨
	100
	
	
	要求每次送货不超过20吨

	合计
	


结算时乙方需开具货物税率为1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不能提供(货物税率为1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项目结算付款时将按照:中标金额/(1+13%)*(1+提供的发票的对应税率)进行调整结算总价。）





附件3：
授权委托书

盐城新滩水务有限公司：
                   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企业，住所                       ，特授权                 代表我公司全权办理对盐城新滩水务有限公司2024年度化验药剂、聚合氯化铝采购的报价，参与开启报价、签约等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有关的文件、协议及合同。
我公司对被授权人的签名负全部责任。
在撤销授权的书面通知以前，本授权书一直有效。被授权人签署的所有文件（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投标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〇二四年   月   日


附件4：
营业执照














































附件5：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生产商）或《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附件6：合同条款及格式
盐城新滩水务有限公司2024年度化验药剂、聚合氯化铝
采购合同
买方： 盐城新滩水务有限公司          （下称甲方） 
卖方：                               （下称乙方） 
工程名称：盐城新滩水务有限公司2024年度化验药剂、聚合氯化铝采购
工程地点：  盐城新滩水务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本着自愿及平等互利的原则，就本项目所需材料采购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名称、品种、规格、价格和质量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计
	备注

	1
	吸球
	国标
	个
	10
	
	
	

	2
	搅拌子
	HACH CL17
	个
	1
	
	
	

	3
	废液桶
	10L
	个
	10
	
	
	

	4
	CL17余氯在线仪器试剂包
	HACH
	套
	10
	
	
	

	5
	在线COD药剂
	普化
	套
	10
	
	
	

	6
	余氯试剂包
	HACH
	包
	6
	
	
	

	7
	氮气
	国标
	瓶
	1
	
	
	

	8
	小导管
	国标
	袋
	100
	
	
	

	9
	一次性手套
	柯沃中号
	盒
	20
	
	
	

	10
	浊度校准液
	1720E
	瓶
	6
	
	
	

	11
	三卤甲烷混标
	坛墨
	瓶
	9
	
	
	

	12
	氨标液
	100ug/ml
	瓶
	9
	
	
	

	13
	纳氏标液
	100ml国药
	瓶
	2
	
	
	

	14
	试管
	18*18
	把
	50
	
	
	

	15
	酚酞指示液
	国药
	瓶
	1
	
	
	

	16
	氟化钾
	国药
	瓶
	2
	
	
	

	17
	氢氧化钠
	国药
	瓶
	2
	
	
	

	18
	CL17余氯在线仪器管件包
	HACH
	套
	1
	
	
	

	19
	聚合氯化铝
	符合GB15892-2020标准

	吨
	100
	
	
	要求每次送货不超过20吨

	合计
	


1、名称、品种、规格： 
以上单价不限于 13%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装车运输至指定地点、卸货 等各项费用。单价不再调整；数量据实结算。  
合同总价为暂定价款，最终结算价款以甲乙双方签字确认验收合格数量为准。材料实际供货发生数量（甲乙双方签字确认的数量）超出合同量10%的，应重新议价,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第二条、质量要求
1、符合行业标准及甲方施工要求；若乙方向甲方提供样品，则样品作为质量认定依据之一，提供材料须与甲方确认样品一致。
2、乙方所交产品品种、规格、质量不符合规定或约定的，乙方有义务在三天之内按合同约定补齐或更换。
3、乙方所供应的所有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或行业现行的规范标准。
4、乙方承诺提供的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提供产品合格证等资料。
第三条 交货方式 
1、交货时间：具体时间按甲方通知为准。甲方应当在收到产品当天向乙方签发收货单。
2、交货地点： 盐城新滩水务有限公司 。具体地点按甲方通知为准。交货前货物一切风险由乙方承担。
甲方现场联系人： 张洁   电话：  13770113407 
3、 运输方式：由 乙 方负责运输， 乙 方承担运费。
4、 交货时乙方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有关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5、材料运输及装卸，不得受碰撞和挤压，现场卸货时按要求检查（卸货由乙方负责）。
第四条 验收
1、验收时间：货物到场后当天内完成初步验收。 
2、验收方式：货物进场后，由甲方现场负责人、仓管人员对货物数量、规格及质量进行初步验收后，予以签字确认。该签字仅作为到场数量依据。不合格产品由甲方另行清理堆放并通知乙方，由乙方限期清退出场，逾期清退影响甲方施工的，甲方有权自行处理，甲方自行处理产生的相关费用和责任由乙方承担。
第五条 提出异议的时间和方法 
1、甲方在使用前如发现货物的品种、质量不合规定或约定，甲方有权将不符规定或约定的货物退还乙方，乙方必须在 叁 天内将退货清出现场，并在 叁 天内重新更换符合规定或约定的货物。 
2、乙方在接到甲方书面异议后，应在 叁 日内负责处理并通知甲方处理情况，否则，即视为默认甲方提出的异议和处理意见。
第六条  货款支付
1、合同总价（大写）暂定：人民币：           元 
（小写）暂定：人民币：¥         元 
2、货物按批次送货，验收合格后，支付实际供货价的100%（聚合氯化铝按批次送货，每次送货不超过20吨。）
注：按实结算，每次付款前提供符合采购人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3%），税率按国家规定。
第七条 不可抗力
1、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起2日内向对方通报，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在取得有关机构的不可抗力证明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2、遭遇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应当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减轻不可抗力事件对本合同的不利影响。
3、双方应根据不可抗力事件对本合同的影响程度，协商决定是否解除/修改本合同，或者免除本合同部分条款的履行，或者延期履行本合同。
第八条 违约责任
1、乙方必须保质保量根据甲方的要求组织所需材料按时进场，如果因乙方供货不及时导致甲方停工待料而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2、乙方应在甲方送货计划指定的地点，每延迟一天按货款的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超过3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第九条 争议解决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如双方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第十条 附则
1、合同由双方代表签字，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即生效。
2、本合同一式 陆 份，其中甲方 贰 份，乙方 肆 份。

甲    方：盐城新滩水务有限公司     乙    方：                             
  
签约代表：                         签约代表：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